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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 別 ：最速件 

; 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裝 附 件 ：黃 聲請書影本乙份

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爲審理民國84年7月12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登記 

規則第75條第1款 （現行法第81條第1款）及87年2月11日 
修正發布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9條第1項有違憲疑義乙 

案 ，請 貴 部 惠 示 卓 見 ，於文到之次曰起1個月内惠復，
請查照。

説 明 ：
一 、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辧理。

訂 二 、請就下列問題惠示卓龙，如者法令依據，請一併指明：
(一）  、土地法就建物所有權第1次登記未設规範，均委由

土地登記規則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加以規定，是否 
合於法律保留原則？
按土地與建築物同爲法律上重要之不動產，土地與 

建築物之登記，係不動產物權之公示方法，乃不動 
產物權之重要制度。土地法第37條第1項規定： 「 

土地登記，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…登 記 。」並於 
同法第38條第2項 、第48條至第79條之2 ，就土地總 

登記及土地權利變更登記等重要事項，設有明文， 
竦 至其餘技術性、細節性事項，始士土地登記規則規

定 。惟關於建築物之登記，除同法第73條之1外 ，
土地法並未設任何規定，實際内容無論是否涉及人 
民權利義務之重要事項，均依同法第37條第2項 ， 

授權土地登記規則予以規範。與土地之登記相對照 

，建築物登記之重要性與土地登記並無軒輊，而建 
築物因結構用途多樣性及所形成權義複雜性與土地 
不 同 ，是 以 ，土地法對於建築物之登記未設規定， 
完全讓諸土地登記規則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予以規 
範 ，是否合於法律保留原則？

(二）  、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業已辨畢建物所有權第



1次登記，嗣辧理共用部分第1次測量或登記時，是 

否仍須檢具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書（地籍測量實施 
規則第279條第1項 、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1項規定 

參照）？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4款規定： 「共用部分：

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 

附屬建築物，而供共同使用者叫是公寓关皮除去 
專善部分以外，即屬共用部分。此於區分所有建築 
物 ，凡欠缺構造上或使用上之獨立性，依其固有使 
用 方 法 ，爲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所不可或缺之 

部 分 ，均 足 當 之 （學理上因此稱之爲「當然共用部 
分」） ◦ 义共用部分依是否供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 
同使用爲標準，可 區 分 爲 「全體共用部分」 （俗稱 

「大公」）與 「一部共用部分」 （俗 稱 「小公」） 
，此應得依共用部分之固有使用方法，予 以 判 斷 （ 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2條 、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3 

條 、土地登記規則第81條第1款參照） 。至應有部分 

若 干 ，則得依各區分所有權人之專有部分比例定之 
。從 而 ，公寓大廈如已蝽定專有部分之範圍（例如 
本件專有部分已登記完畢） ，於辧理共用部分之第1 

次測量或登記時，依上開意旨，得否由地政機關依 
共用部分之固有使用方法，自行判定全體共用部分 
或一部共用部分，而准予辨理第1次测量或登記？地 
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9條第1項 、土地登記規則第79 
條第1項 ，關於應檢具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書之規定 
，有無必要？

、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將性質上屬共用部分者協議登記 

爲專有部分，申請辦理建物所有權第1次登記，地政 
機關得否受理？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6條第1項 規 定 ： 「公寓大廈之 
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，應檢附專有部分、共用 

部分…標示之詳細圖説… 。」然起造人得否將性質 
上屬區分所有權人之共用部分，標示爲專有部分？ 
設棻區分所看建築物，起造人於申請辧理建物第1次 
測 量 時 ，所檢附之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或建造執照 

設 計 圖 ，將屬共用部分之地下室，標示爲專有部分 
(户政機關甚或誤爲門牌之編列） ，嗣於辧理建物 

所有權第1次登記時，地政機關能否依該地下室是否 
具有構造上或使用上之獨立性及其固有使用方法， 

自行判定該地下室究屬專有部分或共用部分？如全



體區分所有櫂人均同意將該地下室登記爲某甲之專 

有部分，並檢具分配協議書辨理建物所有權第1次登 
記 時 ，地政機關是否應依協議辦理？如已瓣畢登記 

，其效力如何？

三 、檢附黃 聲請書影本乙份。

正 本 ：内 政 部 （地 址 ：100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) 

副 未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

受 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檔 號 ： 

保存期限：

内 政 部 函
機關地址：408台中市黎明路2段503號（廉明 

樓）

聯絡電話：（04)22502127 

傅真電話：（04) 22502371 

電子信箱：niy@lancL inoi.gov.切
| 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94年7月5 日

丨 發文字號：内授中辦地字第0940725090號

速 別 =

;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隈：

装 附件：

訂

主 旨 ：有關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民國84年7月12日修正發布之土地 

登記規則第75條第1款 （現行法第81條第1款 ）及87年2月1 

1 曰修正發布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9條第1項有遠蕙疑 

義乙案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一 、依據貴秘書長94年6月1日秘台大一字第0940011818號

函辦理。

二 、按 「土地登記，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 

之 登 記 。土地登記之内容 '程序、規 費 、資料提供、應附文件 

及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，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。」 、 「地籍 

測量實施之作業方法、程序與土地複丈、建物測量之申請程序 

及應備文件等事項之規則，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。」分為土地 

法第37條及第47條 所 明 定 ，本部訂定之土地登記規則及地籍測 

量實施規則係依土地法第37條及第47條明文授權訂定，規範有 

關地政機關受理建物測量、登記之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等事項 

之相關規定，合於行政程序法法規命令授權明確具體之規定， 
應無遠反法律保留原則之疑慮。

三'有關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業已辦畢建物所有權第 

一次登記，嗣辦理共用部分第一次測量或登記時，是否仍須檢 

具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書乙節，查 「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

記 ，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量 

成果圖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並應附其他相關文件：一 、區分 

所有之建物申請登記時，如依其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a n 頁 共 2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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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範圍及位置者，應檢具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書。二 、申請人 

非起造人時，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。」 、「區分 

所有建物，依其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利範圍及位置者 

，應檢具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書。」分為土地登記規則第第79 

條第1項第1 ' 2款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9條第1項第1款所明 

定 ，其適用範圍與時機，係申請人於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 

量 、登記時，因所檢附之使用執照無法明確認定該申請人之權 

利範圍及位置，故必須由申請人檢附全體起造人之分配協議書 

，俾地政機關據以審認辦理。本件專有部分已辦畢建物所有權 

第一次登記，倘登記後區分所有權已數次移轉，嗣區分所有權 
人之一單獨就尚未登記之共用部分申請登記時，其權屬及使用 

情形為何？ （是否為申請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單獨所有或認定 

為共用部分）地政機關無從得知，則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 

量 、登記時，為確認申請人及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之權利範圍及 

位 置 ，自應取得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合意或協議據以辦理。

四 、至地政機關得否受理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用部分經全體起 

造人協議登記為專有部分乙節，查 「關於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 

用部分之項目及所有權之劃分，係屬私法上契約關係，宜由當 

事人依照民法規定合意為之。」為本部83年12月21日台（83) 

内地字第8315101號函所明定，是以，地下室究屬專有或共用 

部 分 ，應依各區分所有權人實際使用情形並依其申請為之，不 

宜由地政機關逕行判定。次 查 「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 

用供做專有部分。其為下列各款者，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： 

一 、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。二 、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 

或樓梯，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；社區内各巷道、防火巷 

弄 。三 、公寓大廈基礎'主要樑柱、承重膽壁、樓地板及屋頂 

之構造。四 、約定專用有違法令使用限制之規定者。五 、其他 

有固定使用方法，並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 

用部分。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訂有明文，是區分所有建 

築物產權登記，地政機關當依上開規定辦理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 _____________

副 本 ：本部地政司測量科、 （中） （土地登記科） 、丨 電 離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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